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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部分公園兼體育場用地為宗教專用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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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目的

公開展覽說明會係為民眾參與都市計畫方式之一，是民眾

陳述意見的管道，公民或團體所提出之意見，皆納入都市計畫

委員會進行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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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辦理目的與依據

辦理依據

都市計畫法第19條、第23條及第28條。



計畫緣起

• 大同佛道院常年舉辦各種法會及活動，為善信大眾釋疑解禍，消災解制，唯

因其所屬土地使用分區為公園兼體育場用地，自臺中市都市計畫發布實施至

今未辦理開闢使用，故於辦理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

時，提出陳情建議將土地變更為宗教專用區。

• 因未能於通盤檢討審議期間，提供相關範圍實測圖說及預為分割地籍圖說等

資料，致無法確認實際變更範圍；因此，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62次

會議決議事項，予以暫予保留，並請大同佛道院於主要計畫（第二階段）經

部都委會審議通過之日起一年內提具變更計畫書圖，依法定程序辦理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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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計畫緣起及變更位置

• 大同佛道院業於105年8月30日取得臺中市政府核發之寺廟登記證（中市寺補

字第0336號)。

• 大同佛道院已依據教育部108年5月14日臺教秘（五）字第1080068942號函規

定，配合教育部相關規定支付南屯區寶山段118-14及118-15等二筆地號土地

之通行償金，符合「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」臨

接寬度達6公尺以上之現有巷道規定。



變更位置

• 本計畫位於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三

段及忠勇路交會處。

• 土地使用分區情形，為公園兼體育場

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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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計畫緣起及變更位置

公兼體

公高

住三之二

五權西路



參、土地使用現況
6

變更範圍及土地權屬

本計畫變更範圍為臺中

市南屯區寶山段118-13地號

土地，謄本面積為1,112平

方公尺，使用面積為1,112

平方公尺，土地所有權為中

華民國，管理者為教育部。

公兼體

公高

住三之二

五權西路



參、土地使用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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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旱田使用
B水田及旱田使用

C停車場使用

E製造、住宅及商業使用D道路使用

F宗教使用



肆、變更計畫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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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理由

• 本案申請範圍使用分區係為公園兼體育場用

地，自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已來至今，仍未辦
理開闢使用，申請者業於民國105年8月30日

取得臺中市政府寺廟登記證，為能讓土地使

用分區符合實際使用需求，爰依據都市計畫
法相關規定辦理土地變更申請作業。

• 本案係為「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

（第四次通盤檢討）（第二階段）」編號逕
76之暫予保留案，因未能提供範圍實測圖說

及預為分割地籍圖說等資料，致無法確認實

際變更範圍，爰建議暫予保留，並請申請者
於主要計畫（第二階段）經部都委會審議通

過之日起一年內提具變更計畫書圖，依法定

程序辦理變更。
• 本案已依據教育部108年5月14日臺教秘（五）

字第1080068942號函規定，配合教育部相關

規定支付南屯區寶山段118-14及118-15等二
筆地號土地之通行償金，符合「臺中市都市

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」臨

接寬度達6公尺以上之現有巷道規定。

變更內容

原計畫 新計畫

公園兼體育場用地

（公兼體一）（0.11公頃）

宗教專用區

（0.11公頃）

公兼體

公高

宗

五權西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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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實施進度

• 宗教專用區部分：

申請者自行辦理開發。

• 公共設施用地部分：

依據教育部臺教秘(五)字第1080068942號函所示，採取繳交回饋代金，非以

捐贈土地之方式辦理。

本案應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竣都市計畫後一年內，完成繳交回饋代金

予臺中市政府後，始得公告發布實施本案都市計畫。

本案公共設施回饋部分，由申請者自行負擔回饋代金之費用，其回饋代金數

額將依據「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」辦理。

開發方式

財務計畫

實施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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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辦理流程

書圖掛號及初審
(市府都發局)

110.10.29公告公開展覽30日
110.11.11下午2:00舉行公開展覽說明會

臺中市都委會審查及修正
(小組、大會)

內政部都委會審查及修正
(小組、大會)

變更主計發布實施

1年內繳交回饋代金予臺中市政府

審查通過

審查通過
簽訂協議書

目前階段

製作變更主要計畫書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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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意見表達方式

• 書面：本府公告欄(臺灣大道市政

大樓)、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、

本市南屯區公所公告欄。

• 網路：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。

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

意見，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

載明姓名(單位)、聯絡地址、建議事

項、變更位置理由、地籍圖說等資料

1式3份，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，

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。

公告地點

表達方式



簡報結束，敬請指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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